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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比邀请书
致各询比申请人：
新城区绥远轩路面塌陷修复工程项目，采购人为呼和浩特市地铁实业有限公司，经相关部门批准，本项目已具备询比条件，现邀请贵单位参加该项目的询比。
一、项目概况及其他内容
1.项目名称：新城区绥远轩路面塌陷修复工程项目。
2.项目概况：新城区绥远轩项目内部道路路面发生坍塌，需实施以下修复工作：原塌陷混凝土路面拆除、下挖土及恢复夯实在；拆除沥青路面及恢复；拆除的草坪及恢复沥青路面；拆除的混凝土路缘石及恢复；新建排水沟；找平原有路面，沥青路面拉毛及重新铺装。
3.施工工期：签订合同之日起30天内完成工程验收。
4.采购控制价：324049.13元（含税价，税率为9%）。	
二、资质要求
1.询比申请人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登记的独立法人，
2.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com)“记录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名单”记录名单；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处罚限届满的除外）；
3.参加本项目的询比申请人、法定代表人或其关联公司不存在曾与呼和浩特城市交通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在合同履约过程中因承租人或其关联公司严重违约而导致合同变更、中止、解除的情形；
4.参加本项目的询比申请人、法定代表人或其关联公司不存在与呼和浩特城市交通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发生诉讼的情形；
5.参加本项目的询比申请人、法定代表人或其关联公司不存在法院判决或仲裁裁决认定与呼和浩特城市交通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履约过程中存在违约责任或过失责任的情形；
6.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询比。
三、接受邀请
（一）获取方法：凡收到询比邀请书者，请于2025年10月20日至2025年10月23日下午17：00前（北京时间，下同），将下列所有资料（均须在有效期内）加盖公章扫描件发送到指定邮箱（hhdtsyhtysb@163.com）。
（二）提供材料清单如下：
1.邀请书回执；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其身份证复印件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和被授权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3.有效的营业执照；
注：企业信息如有变更须具有发证机构出具的有效企业信息变更说明。询比申请人应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并确保所提供的资料均在有效期内。
四、响应文件的递交
（一）响应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申请截止时间，下同）为2025年10月24日10:00，响应文件递交的截止地点为：呼和浩特市地铁实业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机场路104号地铁控制中心）3楼1号会议室。
（二）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者不按照询比文件要求密封的响应文件，采购人将予以拒收。
五、联系方式
询 比 人：呼和浩特市地铁实业有限公司
地    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机场辅路地铁控制中心3层
联 系 人：申凌龙
联系电话：0471-2902298



邀请书回执
项目名称：新城区绥远轩路面塌陷修复工程项目
	受邀单位
	

	地址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邮编
	
	Email
	

	税务登记号
	

	开户银行及账号
	

	是否参加询比
	

	是否已经认真
阅读邀请函
	

	其他说明
	



注：1.请在“税务登记号”一栏填写本单位税务登记号，用于开具发票；
2.为保证与本次询比相关的所有资料能够及时、完整的发放到各询比申请人手中，请各询比申请人务必将本回执要求的内容填写完整；
3.请在“是否参加询比”和“已经认真阅读了邀请函”两项中填入“是”或“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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